采购需求
一、技术条款
（一）技术要求：
1.考古发掘进场前，投标人做好现场绿网覆盖等环境保护措施，以满足政府环境保护要求，排除可能干扰发掘工作的环境因素，以保证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2.按照国家及行业对文物发掘现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定，承担考古发掘所需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工地现场选取合适位置自行搭建安全保卫值班室，并自行负责现场考古发掘所需的临水、临电设施。在考古发掘区域四周设置围挡形成封闭的工作区域，并在工地四周及出入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装监控预警等设备。负责安排足够的专职安全保卫人员，昼夜24小时在工地值班巡逻，并根据考古发掘单位要求在每一个考古发掘单位上方架设标准数量、规格的摄像监控，做到全程无死角监控发掘过程。安全保卫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考古工地安全保卫工作管理规范》执行；并接受考古发掘单位工地负责人及公安科人员的检查督查；负责所有考古工地的安全记录（包括值班记录、人员车辆出入登记、所有录像监控记录数据等），并在工地结束后必须全部提交考古发掘单位公安科存档。
3.投标人为考古发掘提供文物发掘保护、看护、配合发掘清理中的民工劳务工作。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并全权负责管理好文物发掘清理保护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车辆及其他工器具以及人员，包括施工现场和生活场所等凡是投标人人员活动的地方。规范人员及民工的生活、工作、言行，其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等均由投标人自行负责。配合采购人及考古发掘单位出具考古发掘所需所有资料
4.投标人应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采购人的有关规定，配合考古单位按时完成考古发掘，包含土方劳务、支护加固、安保等内容。
5.投标人的服务方案符合相关要求并切实可行。对本项目及所处区域的文物发掘熟悉。具有对关键性问题的把握及解决方案、突发事件处理方案及安全预案的经验。
6.投标人应拥有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资源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委托业务。
7.投标人应对自身安全负责，并给项目人员提供相应的保险保障。
8.投标人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对人员进行相关文物、考古知识及安全生产、治污减霾相关培训。
9.如被确认中标，则投标人于响应文件中承诺配备的人员必须配备到位，若需更换人员应先征得采购人同意，且替换的人员不低于被替换的人员的资质等级及工作能力。
10.投标人应独立完成工作任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工作任务再委托其他个人和机构。
11.发掘过程中，投标人应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文物的安全。
12.发掘工作结束后，投标人须将场地回填至自然场坪。
13.投标人在发掘过程中需要有处理应急情况的能力并保证对本项目的全过程工作进行保密。
14.投标人需配合技术单位进行遗迹的发掘、清理，发掘过程中的支护加固，发掘现场的安保、临时库房看护，发掘过程中若有必要，按技术单位的要求搭设钢结构防护棚、罩。
（二）安全要求
1.投标人应对自身安全负责，要遵守国家的相关安全规定。投标人应严格执行《考古工地安全协议》的相关要求，遵守考古工地的安全规定，确保考古工地的施工安全、人员安全和文物安全。
2.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在开工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负责组织对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进行安全警示教育，提高安全意识，防止和避免因工作失误和安全措施不到位诱发的安全责任事故。
3.投标人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对发现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地下文物古迹负有看管保护的责任，并对相关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
4.发掘前，投标人负责完善工作人员办公用房及暂存文物标本的文物库房等购置。考古驻地的所有工作人员、财物、设备、设施以及暂存文物标本的文物库房、办公用房等安全保卫工作由投标人全权负责。驻地暂存文物和标本的临时文物库房，必须符合有关存放文物的安全要求。
5.发掘过程中，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及碑林区的治污减霾相关要求，做好此项工作。
[bookmark: _GoBack]6.投标人需提供现场24小时安保人员服务，确保现场及文物存放安全。
